
 

 

证券代码：300328            证券简称：宜安科技          公告编号：2021-022号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

投票平台。现场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18 日下午 15:0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 5月 18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

5月 18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1年 4月 28日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上公告。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9名，代表股份 341,780,318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49.5030％。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名，代表股份 338,662,7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9.051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55名，代表股份

3,117,61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4516％。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56名，代表股

份 3,195,31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4628％。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李扬德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和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下述议案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9,132,64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253％；反对 2,645,1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739％；弃权 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47,64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1390％；反对 2,645,17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7828％；弃权 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82％。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9,145,64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291％；反对 2,632,1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701％；弃权 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0,64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5458％；反对 2,632,17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3759％；弃权 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82％。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9,145,64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291％；反对 2,632,1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701％；弃权 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0,64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5458％；反对 2,632,17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3759％；弃权 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82％。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9,246,0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585％；反对 2,531,75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408％；弃权 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1,0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6886％；反对 2,531,75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9.2332％；弃权 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82％。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9,104,3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171％；反对 2,673,45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822％；弃权 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9,3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2539％；反对 2,673,45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6678％；弃权 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82％。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9,104,3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171％；反对 2,673,45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822％；弃权 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9,3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2539％；反对 2,673,45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6678％；弃权 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82％。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9,324,14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814％；反对 2,453,6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179％；弃权 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39,14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1321％；反对 2,453,67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7896％；弃权 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82％。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9,169,44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361％；反对 2,608,3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632％；弃权 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4,44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8.2907％；反对 2,608,37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6311％；弃权 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82％。 

 

三、法律意见书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5月 18 日 

 


